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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石化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简称“临时股东大会”或“会议” ）召开时间：2021年10月20日

(二)�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乙12号昆泰嘉华酒店

(三)�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人） 531

其中：A股 528

H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0,990,636,670

其中：A股 87,566,624,091

H股 13,424,012,579

3、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权出席会议并表决

的股份总数的比例（%）

83.414246

其中：A股 72.326546

H股 11.087700

(四)�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化”或“公司” ）临时股东大会由中国石化董事会

（简称“董事会” ）召集，由董事、总裁马永生先生主持。 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

法》及中国石化《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3人，董事马永生先生、赵东先生、喻宝才先生出席了会议；董事刘宏斌

先生、凌逸群先生、李永林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蔡洪滨先生、吴嘉宁先生、史丹女士和毕明建先生因工

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4人，监事会主席张少峰先生，监事章治国先生、郭洪金先生、陈尧焕先

生出席了会议，监事蒋振盈先生、尹兆林先生、李德芳先生、吕大鹏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 高级副总裁陈革先生，副总裁赵日峰先生列席了会议；

4、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黄文生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三年持续关联交易及有关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70,396,011 89.974124 486,996,127 10.025876

H股 8,469,685,845 63.093548 4,954,326,734 36.906452

合计： 12,840,081,856 70.235751 5,441,322,861 29.764249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564,604,421 99.999508 430,670 0.000492

H股 13,420,142,179 99.971168 3,870,400 0.028832

合计： 100,984,746,600 99.995741 4,301,070 0.00425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三年持续

关联交易及有关授权的议案

4,370,396,011 89.974124 486,996,127 10.0258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项议案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要求非关联股东批准的议案。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关联股东（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定义）回避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

股份合计83,262,377,393股不计入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份总数。

第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敏、李杨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资格、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中国石化《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临时股东大会的

表决结果有效。

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公司的 H�股证券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被委任为临时股东大

会的点票监察员。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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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招商局集团大厦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项目改造需要，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之

间接全资子公司招商局集团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大厦” ）向星展银行香港分行申请了20亿

港元融资额度， 融资期限为四年。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达峰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达峰国

际” ）按照100%的持股比例为集团大厦上述融资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20亿港元，

保证期间为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四年。

公司于2021年3月19日、2021年6月25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20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的银行

等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以及其它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50亿元的担保额度， 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0亿元，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2020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止。 本次担保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

度余额为415.76亿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余额为289.22

亿元。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已经达峰国际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集团大厦成立于1994年5月5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港元；注册地：香港；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达

峰国际持有其100%股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集团大厦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20,854万港元，负债总额94,369万港

元，净资产-73,515万港元，营业收入0万港元，净亏损571万港元。 集团大厦不存在抵押、担保、诉讼事

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达峰国际按照100%的持股比例为集团大厦向星展银行香港分行申请的20亿港元融资提供连带保

证责任，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20亿港元，保证期间为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四年。

四、公司意见

集团大厦因项目改造需要，通过融资补充开发建设资金，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集团大厦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本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不包括子公司为客户提供的销售按揭担保）

为561.19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55.36%；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

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2.04亿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6.12%；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况。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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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 或“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1年

10月20日（星期三）上午10:00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时间为2021年10月15日（星期五）。

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李杰先生主持，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本次在

上述授权范围内， 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为控股子公司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葛店药辅” ）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手续。具体担

保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葛店药辅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1,000万元授信 ￥1,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1,000.00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邓霞飞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其余8名董事

参与了表决。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有关

内容。

议案二、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次在上述

授权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为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人福” ）、湖北人福诺

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诺生” ）、人福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普

克” ）、杭州福斯特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福斯特” ）、广州贝龙环保热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州贝龙” ）、武汉康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乐药业” ）、人福医药天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人福天门” ）、人福医药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随州” ）、湖北人福欣星医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人福欣星” ）、湖北人福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药房连锁” ）、湖北人福盈创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盈创” ）等11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或融资租赁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期

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湖北人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30,000万元授信 ￥30,000.00

人福诺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支行 1年 替换过往5,000万元授信 ￥5,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2,500万元授信 ￥2,500.00

武汉普克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3,000万元授信 ￥3,000.00

杭州福斯特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2年 替换过往5,000万元授信 ￥2,000.00

广州贝龙 科学城（广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年 融资租赁业务 ￥1,000.00

康乐药业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雄楚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人福天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1,000万元授信 ￥1,000.00

人福随州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舜源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人福欣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800万元授信 ￥1,000.00

人福药房连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1,000万元授信 ￥1,000.00

人福盈创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800万元授信 ￥8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49,300.00

鉴于上述公司各项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中，具备债务偿还能力，公司同意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并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刊登的有关内容。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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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葛店药辅” ）

● 在授权范围内，本次实施的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包含尚未使用的额度）：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已为其提供的担

保余额

（万元）

葛店药辅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1,000万元

授信

￥1,000.00 ￥1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1,000.00 -----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28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2021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本次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为

控股子公司葛店药辅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已为其提供的担

保余额

（万元）

葛店药辅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1,000万元

授信

￥1,000.00 ￥1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1,000.00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湖北省鄂州市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大道199号

3、法定代表人：张阳洋

4、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药用辅料、消毒剂、卫生用品、化学试剂、化工原料及产品（以上不含危险化

学品）；化学制剂、原料药、医疗器械、食品添加剂；“三来一补” 业务；销售：自营产品原辅料、医药中间

体、仪器设备；药用辅料技术检测服务及技术咨询服务；互联网药品、医疗器械信息服务；自有房屋、设备

租赁。

5、财务状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葛店药辅资产总额20,755.14万元，净资产4,885.27万元，负债

总额15,869.8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89.13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2,556.69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4,

253.08万元，净利润-375.41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葛店药辅资产总额21,188.80万元，净资产5,114.56万元，负债总额16,074.24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2,606.50万元，2021年1-6月营业收入3,124.02万元，

净利润349.29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葛店人

福” ）下属控股子公司。 葛店人福持有其40%的股权，葛店药辅股东张阳洋将其持有的14%的股权除分

红权和处置权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委托给葛店人福行使，葛店人福能够对其实施控制。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同意为葛店药辅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1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被担保方葛店药辅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保护公司利益，葛店药辅为公司提供反担保以增强对

上市公司的保障。 保证范围包括：公司因本次担保事项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本金利息（包括逾期罚息

和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财

产保全费等），以及公司因履行担保责任而发生的全部费用。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四、关联担保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因葛店药辅的控股股东葛店人福其他股东包括公司关联人并且其他股东未按投资比例提供担保，

公司为葛店人福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宜构成关联担保。

公司于2021年4月2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1年5月28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

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2021年5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m）上刊登的公告。

在上述议案授权范围内，公司于2021年10月2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同意实施为葛店药辅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五、本次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葛店药辅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并与公司签订了反担保协议，可有

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所涉及的担保事项有利于提高其自身的融资能力，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

要。本公司未有与证监发[2005]120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相违背的事件发生；该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

围内审议通过后执行，上市公司权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尚未使用的贷款额度）为667,

114.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1,076,426.510万元的61.97%，全部为对全资或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公司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21-104

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1、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人福” ）；

2、湖北人福诺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诺生” ）；

3、人福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普克” ）；

4、杭州福斯特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福斯特” ）；

5、广州贝龙环保热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贝龙” ）；

6、武汉康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乐药业” ）；

7、人福医药天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天门” ）；

8、人福医药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随州” ）；

9、湖北人福欣星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欣星” ）；

10、湖北人福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药房连锁” ）；

11、湖北人福盈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盈创” ）。

●在授权范围内，本次实施的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包含尚未使用的额度）：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已为其提供的担

保余额

（万元）

湖北人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

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30,000万

元授信

￥30,000.00 ￥214,000.00

人福诺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

果湖支行

1年

替换过往5,000万元

授信

￥5,000.00

￥13,5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江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2,500万

元授信

￥2,500.00

武汉普克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年

替换过往3,000万元

授信

￥3,000.00 ￥23,500.00

杭州福斯特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

2年

替换过往5,000万元

授信

￥2,000.00 ￥6,700.00

广州贝龙

科学城（广州）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2年 融资租赁业务 ￥1,000.00 ￥18,600.00

康乐药业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雄

楚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0.00

人福天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年

替换过往1,000万元

授信

￥1,000.00 ￥2,000.00

人福随州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舜

源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0.00

人福欣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

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800万元授

信

￥1,000.00 ￥800.00

人福药房连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

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1,000万元

授信

￥1,000.00 ￥1000.00

人福盈创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年

替换过往800万元授

信

￥800.00 ￥1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49,300.00 -----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28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2021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次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为湖北

人福等11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或融资租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已为其提供的

担保余额

（万元）

湖北人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

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30,000万元

授信

￥30,000.00 ￥214,000.00

人福诺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

果湖支行

1年

替换过往5,000万元

授信

￥5,000.00

￥13,5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

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2,500万

元授信

￥2,500.00

武汉普克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年

替换过往3,000万元

授信

￥3,000.00 ￥23,500.00

杭州福斯特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

2年

替换过往5,000万元

授信

￥2,000.00 ￥6,700.00

广州贝龙

科学城（广州）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

2年 融资租赁业务 ￥1,000.00 ￥18,600.00

康乐药业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雄

楚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0.00

人福天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年

替换过往1,000万元

授信

￥1,000.00 ￥2,000.00

人福随州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舜

源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0.00

人福欣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

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800万元授

信

￥1,000.00 ￥800.00

人福药房连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

汉支行

1年

替换过往1,000万元

授信

￥1,000.00 ￥1000.00

人福盈创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年

替换过往800万元授

信

￥800.00 ￥1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49,300.00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湖北人福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昌区和平大道219号白云边大厦17、18层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药品批发；各类工程建设活动；道路货物运

输（不含危险货物）；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

器械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企业管理咨询；医疗器械的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安装及维修；机电设备、管道及配件的批零兼营及安装；商务咨询

服务（不含金融、证券、期货、投融资咨询）；企业营销策划；自有房屋租赁；普通货运代理；互联网药品信

息服务；塑料制品、电子产品、办公家具、机械设备、消毒用品、化妆品、初级农产品、实验分析仪器批零兼

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5、财务状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湖北人福资产总额743,918.03万元，净资产237,563.66万元，负

债总额506,354.3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19,745.46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92,009.57万元，2020年营

业收入653,741.64万元，净利润12,933.12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湖北人福资产总额671,831.14万元，净资产241,355.47万元，负债总额430,

475.6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41,799.78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19,525.67万元，2021年1-6月营业收入

353,338.66万元，净利润5,805.09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84.49%的股权，根据增资协议的

远期回购约定，公司持有其100%权益。

（二）人福诺生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诺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武汉市江岸区洞庭湖街84号凯天大楼四层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含冷

藏、冷冻药品）的批发；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的批发；预包装食品、特殊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

5、财务状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人福诺生资产总额21,259.03万元，净资产6,357.12万元，负债

总额14,901.9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8,5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4,901.91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

34,811.17万元，净利润561.62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人福诺生资产总额23,124.82万元，净资产6,642.45万元，负债总额16,482.37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8,1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6,482.37万元，2021年1-6月营业收入24,244.37

万元，净利润285.33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湖北人福持有其100%的股权。

（三）武汉普克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神墩二路99号

3、法定代表人：孟晓峰

4、经营范围：生物工程、中药制剂（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

品的生产除外）、医药原材料、医疗器械、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保健品的研发及技术服务；计生用品、

生活用品的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限制或者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软

胶囊剂、药品、营养食品、保健食品的研发、生产及批发兼零售。

5、财务状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武汉普克资产总额83,877.83万元，净资产38,438.28万元，负债

总额45,439.5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6,288.89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8,649.10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

36,826.86万元，净利润4,677.04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 武汉普克资产总额71,409.68万元， 净资产36,322.85万元， 负债总额35,

086.84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0,024.56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18,604.26万元，2021年1-6月营业收入

16,339.17万元，净利润-658.21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81.46%的股权，根据增资协议的远期回购约定，公司持有其95.66%

权益。

（四）杭州福斯特

1、被担保人名称：杭州福斯特药业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梅城镇新胜路17号

3、法定代表人：陈亮

4、经营范围：开发、研究、生产、销售：医药中间体产品，原料药（详见药品生产许可证）。 经营进出口

业务。

5、财务状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杭州福斯特资产总额33,342.43万元，净资产15,317.86万元，负

债总额18,024.5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3,718.34万元，流动负债总额9,439.72万元，2020年营业收

入21,848.60万元，净利润2,038.40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 杭州福斯特资产总额32,343.15万元， 净资产14,373.42万元， 负债总额17,

969.73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3,816.35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1,493.81万元，2021年1-6月主营业务收

入8,431.89万元，净利润74.76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70%的股权。

（五）广州贝龙

1、被担保人名称：广州贝龙环保热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禾丰路63号

3、法定代表人：孙健

4、经营范围：通用设备制造业。

5、财务状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广州贝龙资产总额49,666.69万元，净资产15,630.37万元，负债

总额34,036.3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0,845.09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3,449.03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

15,785.23万元，净利润600.35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 广州贝龙资产总额49,770.18万元， 净资产15,718.68万元， 负债总额34,

051.5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3,581.23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1,338.36万元，2021年1-6月营业收入8,

390.13万元，净利润88.31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73.66%的股权。

（六）康乐药业

1、被担保人名称：武汉康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3MA地块（创业三路29号）

3、法定代表人：卢子龙

4、经营范围：药品生产；食品生产；保健食品销售；药品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5、财务状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康乐药业资产总额24,817.56万元，净资产10,128.46万元，负债

总额14,689.1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5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4,227.67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

5,488.02万元，净利润-530.13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康乐药业资产总额14,587.30万元，净资产9,485.08万元，负债总额5,102.22

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00.62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4,655.88万元，2021年1-6月营业收入2,328.09万

元，净利润-643.37万元。

6、 与上市公司关系： 公司持有其99.71%的股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

0.29%的股权。

（七）人福天门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医药天门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天门经济开发区南洋大道83号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蛋白同

化制剂、肽类激素（含冷藏冷冻药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第三类医疗器械、卫生用

品、计生用品、日用百货、美容化妆品、消杀用品、清洁用品的销售:预包装食品销售、散装食品销售（不含

冷藏冷冻食品;不含散装熟食）、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用配方乳粉、婴幼儿配方食品的

批发、物流仓储（易燃易爆、有毒品、放射性物品除外）、物流装卸、物流搬运、物流配送、派送；会务服务；

运输服务；仪器仪表的销售及批发:制冷设备销售及维修:建筑工程；建筑装饰工程；计算机软硬件、电子

产品、塑料制品、办公家具、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的批发及零售:消毒用品的批零兼营；会议会展服务；商

务信息咨询（以上不得涉及金融证券、基金、期货类、投融资类信息）；自有房屋租赁；计算机系统集成服

务；软件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软件开发；网络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5、财务状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人福天门资产总额19,563.98万元，净资产5,669.64万元，负债

总额13,894.33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003.04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3,894.33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

25,879.33万元，净利润641.56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人福天门资产总额19,865.85万元，净资产6,009.97万元，负债总额13,855.88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002.28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3,855.88万元，2021年1-6月营业收入17,342.32

万元，净利润340.33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湖北人福持有其60%的股权。

（八）人福随州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医药随州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随州市曾都区南郊瓜园社区四组1幢101-102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

药品、生物制品、精神药品（一类、二类）、体外诊断试剂、医疗用毒性药品（中药、西药）、蛋白同化制剂、

肽类激素批发（含冷藏冷冻药品）；医疗器械I、II、III类、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保健食品、特殊

食品、药用辅料、药用包装材料及容器、日用百货、农副土特产品、医疗用品、计生用品、机电设备、电脑、

打印机、办公设备、化学品、化学试剂、化妆品（以上均不含危化品）、消毒品批发、零售；医疗器械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安装、维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5、财务状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人福随州资产总额3,426.88万元，净资产2,261.94万元，负债总

额1,164.9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164.95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5,279.56万

元，净利润225.43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人福随州资产总额4,110.42万元，净资产2,409.18万元，负债总额1,701.24万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701.24万元，2021年1-6月营业收入3,314.97万元，净

利润147.24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湖北人福持有其70%的股权。

（九）人福欣星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欣星医药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大道111号汉口城市广场二期商业B-1、C区3号楼单元16层1-3号

房、15-17号房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蛋

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含冷藏冷冻药品）销售；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卫生用品、计生用品、

日用百货、美容化妆品、消杀用品、清洁用品的销售；食品、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塑料制品、办公家

具、机械设备、五金交电、消毒用品、仪器仪表批发兼零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会议会展服务；制冷设备

销售及维修；建筑工程；建筑装饰工程。

5、财务状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人福欣星资产总额8,160.89万元，净资产2,928.01万元，负债总

额5,232.88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801.03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5,232.88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10,

955.67万元，净利润240.82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人福欣星资产总额8,164.81万元，净资产3,045.73万元，负债总额5,119.08万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800.91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119.08万元，2021年1-6月营业收入6,085.07万元，

净利润117.72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湖北人福持有其55%的股权。

（十）人福药房连锁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昌区徐东大街20号福星惠誉国际城8栋1单元24层1-5、16-18室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处方药、非处方药（甲类、乙类）、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

品、生物制品（除疫苗外，含冷藏冷冻药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第II

类、第III类医疗器械、日用百货、洗涤化妆品、消毒剂、健身器材、粮食、蛋类批发兼零售；商务咨询服务

（不含金融、证券、期货、投融资咨询、管理）；展览展示服务；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互联网药品交易服

务。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5、财务状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人福药房连锁资产总额2,963.15万元，净资产-1,137.80万元，

负债总额4,100.9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001.11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100.95万元，2020年营业收

入8,985.42万元，净利润-127.72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 人福药房连锁资产总额4,240.61万元， 净资产-716.52万元， 负债总额4,

957.13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001.0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4,957.13万元，2021年1-6月营业收入4,

149.45万元，净利润-621.52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湖北人福合计持有其100%股权。

（十一）人福盈创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盈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汉市江汉区经济开发区江兴路11号B栋6楼601、602、603、604室

3、法定代表人：蔡强

4、经营范围：III类医疗器械批发（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经营范围、

经营期限与许可证核定的一致）；I、II类医疗器械、消毒用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

发及批发兼零售；II、III类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财务状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人福盈创资产总额10,155.68万元，净资产2,581.90万元，负债

总额7,573.7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801.04元，流动负债总额7,573.78万元，2020年主营业务收入9,

104.42万元，净利润245.36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人福盈创资产总额11,170.38万元，净资产2,704.05万元，负债总额8,466.33

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000.96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8,466.33万元，2021年1-6月主营业务收入6,

175.54万元，净利润122.15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系：湖北人福持有人福盈创60%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同意为湖北人福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叁亿

元整（￥30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同意为人福诺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水果湖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伍

仟万元整（￥5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公司同意为人福诺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贰仟

伍佰万元整（￥25,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公司同意为武汉普克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叁仟万元

整（￥3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公司同意为杭州福斯特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贰仟万

元整（￥20,000,000.00）、期限2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公司同意为广州贝龙向科学城（广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壹仟万

元整（￥10,000,000.00）、期限2年的融资租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公司同意为武汉康乐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雄楚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壹仟

万元整（￥1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公司同意为人福天门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壹仟万元

整（￥1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9、公司同意为人福随州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随州舜源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壹仟

万元整（￥1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0、 公司同意为人福欣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壹

仟万元整（￥1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1、 公司同意为人福药房连锁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

币壹仟万元整（￥1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2、 公司同意为人福盈创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捌佰万

元整（￥8,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为保护公司利益，上述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反担保以

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 保证范围包括：公司因本次担保事项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本金利息（包括逾

期罚息和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

师费、财产保全费等），以及公司因履行担保责任而发生的全部费用。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四、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1年4月2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1年5月28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2021年5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m）上刊登的公告。

在上述议案授权范围内，公司于2021年10月2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实施为湖北人福等11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或融资租

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公司均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并且控股子公司

与公司签订了反担保协议，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所涉及的担保事项有利于提高其自身的融资能

力，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本公司未有与证监发[2005]120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相违背的事件发生；该担保事项

经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审议通过后执行，上市公司权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尚未使用的贷款额度）为667,

114.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1,076,426.510万元的61.97%，全部为对全资或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公司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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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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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1年10月19日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2,231.1201万股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或 “本次激励计

划” ）的规定和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已于2021年10月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事

项说明如下：

一、 限制性股票首次实际授予情况

1、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21年9月1日。

2、首次授予数量：2,231.1201万股。

3、首次授予人数：908名。

4、授予价格：13.15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6、实际授予数量与拟授予数量的差异说明：

在确定授予日后的授予登记过程中，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有19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拟授予其的全

部限制性股票共计5.7834万股。

因此，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实际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927人调整为908人，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实

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由2,236.9035万股调整为2,231.1201万股。

除上述情况外，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事项与已披露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情况不存在差

异。

7、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对象名单及实际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授出权益

数量的比例

占授予时股本总额比例

邓霞飞 董事、总裁 80.00 3.41% 0.05%

杜文涛 副总裁 45.00 1.92% 0.03%

吴亚君 副总裁、财务总监 45.00 1.92% 0.03%

李前伦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30.00 1.28% 0.02%

李莉娥 副总裁 45.00 1.92% 0.03%

张红杰 副总裁 45.00 1.92% 0.03%

尹强 副总裁 45.00 1.92% 0.03%

于群 副总裁 45.00 1.92% 0.03%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00人）

1,851.1201 78.83% 1.13%

预留 117.00 4.98% 0.07%

合计 2,348.1201 100.00% 1.44%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1、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

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2、本激励计划的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均自授予完成日起计。 授予日与首次解除限售

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12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内不得转让、用于

担保或偿还债务。

3、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期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公

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在满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后， 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

宜。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获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

应缴纳资本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1年9月28日出具了《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股权激励对象缴款出资情况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1]第2-10028号）。 截至2021年9月

27日，公司共计收到908名激励对象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合计人民币293,392,293.15元，公司的注

册资本仍为人民币1,633,071,908.00元。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为2,231.1201万股， 公司于2021年10月20日收到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变更登

记证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登记

日为2021年10月19日。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来源为公司在二级市场上回购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因

此，首次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不变，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证券类别 变更前股份数量（股） 本次变更股份数量（股） 变更后股份数量（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53,704,302 -22,311,201 1,331,393,101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79,367,606 22,311,201 301,678,807

合计 1,633,071,908 0 1,633,071,908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激励计划所筹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3,392,293.15元，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关于

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

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1年9月1日， 经测算， 公司首次授予登记的2,

231.1201万股限制性股票合计需摊销的总费用为20,280.88万元，则2021年至2024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

销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限制性股票摊销成本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80.88 4,394.19 10,478.46 4,056.18 1,352.06

注：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成本费用中列支。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验成果的影响仅以目前信息

测算的数据，最终结果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以目前信息估计，在不考虑本

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本激励计划成本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

考虑到本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核心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

降低经营成本，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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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山东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创新”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保证人” ）为山东创新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79,214.32万元（不含本次）。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1年10月19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创新在该行开展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

保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为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及其子公司将根据各银行授信要求，为银行综合授信额度

内的融资提供相应的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115亿元（包括已发生但尚未到期的借款担保余额），担保

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于2021年4

月29日披露的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度担保额度及相关授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7），于2021年9月25日披露的《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2021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107）。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和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

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创新炭材料有限公司

2.住所：山东省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张东公路东侧

3.法定代表人：肖利峰

4.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焙阳极炭块、碳纤维、碳复合材料及炭素制品；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

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223,124.14 239,738.84

流动负债总额 126,104.31 142,276.29

负债总额 168,161.64 177,006.63

资产净额 54,962.50 62,732.21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1-6月

营业收入 157,329.75 110,338.25

净利润 7,799.13 7,697.5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金额：最高债权本金额人民币1亿元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就任何一笔具体业务而言，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该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送达

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及子公司之间进行的担保。 截至2021年10月20日，公

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担保总额指股东大会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

额之和）为人民币1,075,053.98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93.47%，其中担保实际发生余

额为326,346.81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89.09%；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人民币925,053.98万元， 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52.52%， 其中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为326,

346.81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89.09%。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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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时间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减持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减持股东合计持有公司101,830,84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8.6564%。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司于2021年7月10日发布了《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5）， 公司第二大股东荀建华及

其一致行动人荀建平、姚志中（以下统称为“减持股东” ）计划自上市公司公告本次减持计划之日起三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和/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其持有的亿晶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股份合计不超过133,397,74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11.34%。 公司分别于2021年7月23日、8月5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

动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超过2%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截至本公告日，减持股东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19,8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840%，累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1,756,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994%，未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一、减持股东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荀建华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121,880,116 10.36%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121,

880,116股

荀建平 5%以下股东 5,758,812 0.49%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5,758,

812股

姚志中 5%以下股东 5,758,812 0.49%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5,758,

812股

上述减持股东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

因

第一组

荀建华 121,880,116 10.36%

荀建华为荀建平兄

长， 荀建华为姚志中

姐夫。

荀建平 5,758,812 0.49%

荀建华为荀建平兄

长， 荀建华为姚志中

姐夫。

姚志中 5,758,812 0.49%

荀建华为荀建平兄

长， 荀建华为姚志中

姐夫。

合计 133,397,740 11.34%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减持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荀建华

31,566,

900

2.6834%

2021/7/19～

2021/10/19

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

4.16-5.07

144,250,

650.52

90,313,

216

7.6773

%

荀建平 0 0%

2021/7/19～

2021/10/19

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

0-0 0

5,758,

812

0.4895

%

姚志中 0 0%

2021/7/19～

2021/10/19

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

0-0 0

5,758,

812

0.4895

%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减持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减持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截至本公告日，减持股东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减持计划期间内，其将根据市场情况、股价

等因素选择是否继续实施以及是否按期实施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否

（三）其他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21日


